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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国十大法学名家》是对我国法律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极好的概括与总结。
作者所撰写的沈家本、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王世杰、沈钧儒、谢觉哉、史良、杨兆龙、彭真等
十人确实是我国重要的法学家。
这些法学家的主张和活动，不仅是个人先进法学思想的反映，更是国家、人民、政府、社会、时代、
潮流意志与倾向的体现。
所以，对十大法学名家的撰述，实际上就是20世纪中国法制改革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该书内容丰富新颖、材料确凿翔实。
前者如谢觉哉关于民主与民权的关系及司法不可不独立也不可太独立、王世杰对于国民党实行“党治
”的批评、杨兆龙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理解；后者如伍廷芳关于处理“中国水兵与日本长崎巡捕互斗案
”的建议，不仅有《伍廷芳集》的材料为依据，还有《李文忠公全集》与《翁同稣日记》的材料为佐
证：就是其中实例。
　　该书也通俗可读，既是记述性，又有学术性，是一部对刚结束的20世纪中国法律现代化演变过程
，进行及时总结的著作。
现在，关于这方面的撰述，比较少见。
　　此书也写得开门见山与引人入胜。
对每一法学名家的叙述，首先以其法学上突出贡献和显著成就的概括作为标题，接着就点出其五个方
面法制活动与思想的中心提要，使人看了有一目了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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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友根，男，1939年生，上海川沙人。
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80年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从事中国法律
思想史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撰有《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册(合著)、《西汉经学与政治》(合著)
、《董仲舒思想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下册、《西汉礼学新论》、《薛允升的古律研究与
改革》、《20世纪中国十大法学名家》等专著。
同时，在《中华文史论丛》、《法学研究》、《学术月刊》、《学术季刊》、《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
现在正致力于《董康的法制活动与思想》。
《20世纪中国政治名人论法律》与《两汉经学史》等专著的论证与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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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  言·上卷·中国法律现代化第一人  沈家本一、修订法律大臣艰巨而卓绝的工作与斗争    (一)修订
法律的准备与工作    (二)新律草案的主要内容与基本思想    (三)礼教派对新律草案的反对    (四)沈家本
等对礼教派的反驳    (五)资政院议案与《暂行章程》二、法学界最多的著述与监狱、刑案等研究    (一)
著述的概括介绍    (二)死刑的数量与暂不能废除    (三)汉武帝时长安监狱二十六所    (四)《明律》的研
究与借鉴    (五)清代刑案的汇编与历史成案的探讨    (六)尸体检验的贡献——补《洗冤集录》的不足三
、博通古今中外的法学思想    (一)法制与教育的关系    (二)执法的重要与改法的必然    (三)改旧律立新
法的主要内容    (四)博采众议，中外兼取四、总结旧律、修订新律及其思想学术的意义中国第一个留
洋法学博士  伍廷芳一、求学就业与主要政治法律活动    (一)留英学法与外交生涯的开始    (二)两度出
使美国、秘鲁等国与为修订法律大臣时工作    (三)参加中国同盟会，提出皇帝退位实行共和条件    (四)
反对复辟帝制，捍卫《临时约法》    (五)坚持护法，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二、重大案子的分析与探讨   
(一)中国水兵与日本巡捕在长崎发生的互斗案    (二)清朝山阳县令姚荣泽使人杀害南社社员、同盟会会
友周    实、阮式案    (三)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侵吞公款案    (四)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许世英受贿案三、对
内对外的法律主张    (一)修改旧的法律制度    (二)以司法独立为中心的共和立宪    (三)处理领事裁判权
、租界、会审公廨等问题    (四)与美国、秘鲁交涉有关华工等法律问题四、有独立见解的资产阶级革
命家与法学家《中华民国刑法》的制定者  王宠惠一、关于三权宪法与五权宪法    (一)三权宪法的基本
理论与原则    (二)法院、国会、政府、总统与省制    (三)草拟宪法以纠正《临时约法》    (四)五权宪法
的理论、内容及相互关系    (五)五权宪法的实施，以及《中华民国宪法》的要点二、刑事立法方面的
主要思想    (一)关于《刑法第二次修正案》的立法思想    (二)关于《中华民国刑法》的立法思想三、关
于民法的认识以及各国民法比较    (一)民法与各法相比最为重要    (二)各国民法比较研究    (三)中国应
该民商法合一四、司法独立及其改良措施    (一)司法独立及其认识    (二)改良司法的措施五、国际法庭
与不平等条约    (一)关于国际法庭的形成    (二)国际法庭的职务以及与国际法关系    (三)重视国际私法
与国际战争法律    (四)不平等条约与片面特权    (五)我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六、法学上的深厚造诣
及其影响旧中国对不平等条约敢说“不”字的第一人顾维钧一、生平事迹与外交、法律活动    (一)幼
年生活与留学美国攻读国际法    (二)支持民国抵制复辟与出使美国    (三)参加巴黎和会，坚持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    (四)肩负代表团重担，拒绝对德签约    (五)出任北洋政府外长与总理    (六)参加李顿调查
团，反对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七)保护中国军民、海外华侨权益与希望国共合作国家统一    (八)在海牙
国际法院工作十年    (九)晚年撰写回忆录与一生作为被海峡两岸所共敬二、主要的法律思想    (一)提倡
民主与法治的国家制度    (二)北洋政府时期对外交涉中的法律主张    (三)南京国民政府和台湾当局时期
与日本交涉，以及签订对    日和约上的法律主张    (四)南京国民政府与台湾当局时期与苏、法、美、英
等国交涉    中的法律主张三、内外法律活动及其思想认识总回顾中国最早从事比较宪法教育与研究者  
王世杰一、重大的宪法问题研究与各国宪法比较    (一)宪法概念与国家主权    (二)个人的基本权利与义
务    (三)议会制度及其改造    (四)政府、法院与司法独立    (五)关于宪法的修改二、中国制宪史与国民
党“党治”探讨    (一)清末的预备立宪    (二)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制宪活动    (三)孙中山的
宪法主张及其剖析    (四)国民政府的组织法、约法与宪草    (五)国民党“党治”的由来、发展及其表现
三、关于奴婢地位与女子权利问题    (一)奴婢的渊源及其不平等地位    (二)必须废除奴婢制度与奴工制
度    (三)女子有原则与事实上的参政理由    (四)离婚条件应男女平等    (五)关于“和奸年龄”与“亲属
范围”四、王世杰法制活动与思想评述·下卷·中国最早的立宪主义者  沈钧儒一、家庭出身和在政
法上的主要作为    (一)末科进士与最早的立宪主义者    (二)加入中国同盟会，提倡宪政民主，反对军阀
专制    (三)营救爱国学生、政治犯活动与为《新生》案件辩护    (四)“七君子案”与狱中斗争    (五)进
一步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与上海重庆两地的律师业务    (六)建国前后的爱国活动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工作    (七)热爱中国共产党与“嗜石成癖”二、中国立宪运动与宪法宪政研究    (一)清末与北洋政府时
期关于立宪与联省自治的议论    (二)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宪政思想三、民权保障与
司法独立问题    (一)民权保障与冤狱赔偿    (二)重视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    (三)司法独立与法权统一四
、政法活动与法律思想评述中国新民主主义法制的重要缔造者  谢觉哉一、从一介书生到马克思主义
法学家    (一)出身、好学与末科秀才    (二)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三)参加北伐时期湖南司法和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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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立法    (四)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民运、参议会等工作    (五)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若干问题研究 
  (六)边区宪法研究会、中央法委会的成绩与主持土改中的纠    “左”工作    (七)为建国后的立法司法
作准备    (八)十分重视救灾工作与政权建设    (九)纠正全国各级法院“左”的倾向及其措施    (十)以身
作则，公私分明，不为势利所屈的马克思主义者二、宪法问题探讨    (一)综论宪法及中外宪法评议    (
二)制订革命的联系实际的边区宪法三、司法问题研究    (一)司法的独立问题    (二)司法的具体工作    (
三)改正与平反冤假错案四、如何正确对待旧法    (一)法律的本质与对旧法的认识    (二)废除《六法全
书》与一切反人民法律五、学习、宣传、执行与遵守新法律六、法学上的杰出贡献与尚有一时偏颇    (
一)宪法方面    (二)司法方面    (三)关于法律的本质与对旧法态度方面    (四)关于实行“民主与法制”方
面争民主、争自由、争女权的妇女界宪政运动领袖  史  良一、女律师的不平凡经历    (一)书香门第出身
与从小具有反抗精神    (二)大学习法与初入社会    (三)从事执业律师与经办的重要财产案件    (四)参加
妇女运动与爱护救亡刊物以捍卫言论出版自由    (五)救国会活动与“七君子案”中的女君子    (六)女参
政员与妇女界宪政运动领袖    (七)民盟活动与反对国民党制造的校场口事件与李、闻惨案    (八)解放前
夕在上海的争民主反迫害斗争    (九)建国初期在司法部与妇联、民盟的工作    (十)“反右”以后的艰难
历程二、以“保障人权”与司法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法学观    (一)争取民主与维护国权    (二)要求实行宪
政，修改《五五宪草》    (三)坚持“保障人权”与为政治犯辩护    (四)替妇女、青年、学生及广大人民
申冤    (五)努力贯彻新婚姻法与进行司法改革    (六)如何对待旧法人员与狱政工作三、女司法部长政法
生涯小结掌握八国外语，学贯中西，身兼多个法学国际研究会副会长、理事  杨兆龙一、求学、著述
与重要政治法律活动    (一)政法生涯的开始与留学美国、德国    (二)抗战时期的立法司法活动与教学研
究工作    (三)1946—1948年的国外考察、学术活动与国内司法改革    (四)解放前后的爱国行动与受到不
公正待遇    (五)1956—1957年为繁荣社会主义法学作出重大贡献    (六)冤屈层层加深与平反昭雪，法学
成就得到国内外学者一    致公认二、关于法理与立法的重要认识    (一)法律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    (
二)关于立法的意见与法律教育三、诉讼法研究与司法制度改革    (一)诉愿法、行政诉讼法及无罪推定  
 (二)司法制度改革与冤狱赔偿四、涉外法与外国法研究    (一)领事裁判权的弊害及其撤废    (二)大陆法
与英美法探讨及其区别五、杨兆龙法学成就的重要价值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彭真一、参
加革命与从事政法活动    (一)贫苦的出身及早期革命活动    (二)抗战期间关于政权改革与经济问题等主
张与活动    (三)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与主持中央政策研究室    (四)建国后的政权建设与政法工作    (五)文
革后恢复政法领导工作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    开审判的精心准备    (六)退休后继续关心民主法
制和改革开放    (七)依法办事与实行民主是彭真一生行为的准则二、关于旧的政权、制度、人员、观
点与作风的看法与认识    (一)如何对待旧政权、旧制度与旧人员    (二)批判旧法律观旧作风及司法整顿
改造三、宪法研究、人大监督及与两院关系    (一)宪法及其修改与人民权利    (二)人大监督、人大与两
院及公检法相互关系四、刑法只能解决刑事犯罪问题    (一)处理刑事犯要十分慎重    (二)刑事案件要讲
政策原则与时间界限五、立法工作与党的领导    (一)立法的原则、根据、准备及地方立法    (二)立法必
须注意的事项与党的领导六、彭真的政法业绩及最终评价结束语——十大法学名家的共识一、立法上
，要吸收东西方新法，但必须中西结合，联系我国社会实际二、司法上，要依法办事、为民申冤，讲
究文明与改革，以及正确理    解司法独立三、涉外法律上，必须坚持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
整与人民    的权益四、实行民主政治，人民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必须得到切实保    障；个人、组
织都没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权后  记附：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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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
他提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共和原则，也主张政党的自由建立与公开活动。
1912年前后，国内政治生活相当活跃，各种政党相继建立，伍廷芳参加和列名的党派有十余个。
这些党派的章程、条规，虽不完全出之于伍之手，但与他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1912年4月，袁世凯上台执政，伍廷芳就隐退。
袁曾以高等顾问相聘，后又授与他“勋一位”，以表彰建立共和国的功绩，均予以谢绝。
此后的五年中，他专心著书立说，而未任公职。
在一些短文中，强调法律以及立法、执法的重要。
他在《法国宪政通诠序》中说，自有古代雅典政治家梭伦的立法，而雅典称霸；自有吕库尔斯立法，
而斯巴达克强大；自有十二铜表法而罗马之民政兴；自由大宪章颁布，而英国的基础巩固。
法国为共和先进国，宪纲、政治无与伦比。
拿破仑法典成立，而私法开一新纪元；宪法公布，而公法开一新纪元。
法国自五法颁布后，日进月新，民富国强。
所以，“国家之强弱，全视乎法制之精神”。
为此，我国人民应在这方面心响力攻，要与法兰西同上20世纪“新舞台”。
　　又在《美国在新中国的机遇》中说，我们要起草制定新的民法、商法和刑法。
这些法律将得到国民会议的审核和批准，随即付诸实施，以后还要提交制宪会议修订。
我们已经有了一部《临时约法》，国民大会还将制定一部新宪法，并选举总统和其他官员，大会也要
通过新的法律。
同时，谈到了司法与执法的方面，他希望建立最高法院，它将具有与美国最高法院相类似的权力，各
省要建立高等法院。
而且在审理案件时，要实行陪审员制度和废除刑讯制度，以及改革处罚方式。
即“有效地取消在审讯中各种形式的严刑拷打，对判处死刑的犯人将只实行绞刑和电刑。
对审判有罪的少数罪犯将课以罚款，或剥夺自由，或二者兼施”。
也就是说，审讯不准严刑拷打，有罪惩治实行罚款或自由刑。
这些都是与封建旧法不同的新的司法制度。
　　他在一些专著中，具体叙述了中国应实行怎样的民主共和制度，以及努力介绍、参考外国的民主
、自由、平等。
而《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一书，尤应值得注意。
他批驳了清朝遗老旧臣的“民国不如大清”的谬论；论述了“中国改共和之原理”、“民国应用何等
法治”、“司法之独立”、“司法之关系”；以及如何改进教育、财政、钱法、司法、用人、考试、
监察、外交、宗教、婚姻等要求与思想。
还对言论、平权、自由等问题，作了专门的议论。
最后，对中华民国的发展与前途充满信心，有“复辟谬说扰害共和”，“民国图治终睹成绩”等说法
。
　　在《美国视察记》中，介绍了美国的兴起，美国的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制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美国的商业、教育、礼仪与文化艺术，以及美国的自由平等。
也有介绍中国文化及中西文化比较，主要是向往美国的民主共和。
　　(四)反对复辟帝制，捍卫《临时约法》  1916年初，袁世凯称帝。
伍廷芳坚决反对，指出给袁歌功颂德，并要他为帝的劝进团、请愿团绝不代表民意。
为袁出谋策划的筹安会，图谋恢复帝制，“国民皆不以为然”。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但仍要当总统。
伍立即通电反对，提出了袁不能再当总统的十点理由。
要求袁回乡休养或出国考察，现在决不能再参与政治。
　　袁帝制废除后，当时应以何法来治国理民，很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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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要用民国三年袁世凯操纵下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有的要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伍廷芳就提出复行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反对《中华民国约法》。
他说，民国成立之初，百事未备，当时设立临时政府于南京，制订元年《约法》，这是开国的基础。
而民国三年的《中华民国约法》是否合例，必须查明由何人用何方式组织!当时，北京政府成立，各省
选举议员组织参、众两议院。
不久，将国会议员一律遣散，两院从此关闭。
所以是不照例而行，仅召集约法会议增修约法，竟于民国三年五月一日，由元首公布施行。
　　又这个约法会议共60人，表面上似代表各省，其实十之七八，都是政府官吏。
在共和国里进行这样的立法，是过去所没有的，故为天下所讪笑，即使在君立宪国也未见到过。
所以，此等约法不能视为国法，毫无意义。
因此他要求北洋政府不能承认民国三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而应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所
谓以愚见所及，可请政府宣布命令：“查三年约法非照共和国普通法组织，不能公认，因特规复元年
约法。
”　　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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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对我国法律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极好的概括与总结。
作者所撰写的沈家本、伍廷芳、王宠惠、顾维钧、王世杰、沈钧儒、谢觉哉、史良、杨兆龙、彭真等
十人确实是我国重要的法学家。
这些法学家的主张和活动，不仅是个人先进法学思想的反映，更是国家、人民、政府、社会、时代、
潮流意志与倾向的体现。
所以，对十大法学名家的撰述，实际上就是20世纪中国法制改革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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